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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陳述  

社會房屋樓宇內商業空間的租賃及讓與法律制度  

（法案）  

一、  立法背景及目的  

近年，澳門特別行政區營商環境出現結構性調整，居民的消費模

式亦有所轉變，由房屋局管理的公共房屋商業空間租賃市場正面臨

不同挑戰。現時，社會房屋建築物內從事商業活動空間的批給、租

賃及無償讓給制度，由六月一日第 28/92/M 號法令規範，該法令自

頒佈至今已逾三十年，且經必要配合後，亦適用於經濟房屋及夾心

房屋樓宇內作商業用途單位的分配。  

經檢視，現行法規與社會現實存在差距，現行制度在公共房屋

商業空間租金的訂定及調整方面缺乏彈性，房屋局未能因應社會及

經濟的變化而採取適當的招租措施。另一方面，現行制度亦未能有

效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扶持中小微企業及完善社區服務方

面的施政目標。  

為實踐“以民為本”的施政理念，切實改善公共房屋商業空間

內經營的商戶的營商狀況，提升社區商業活力，有必要透過制度性

改革優化公共房屋商業空間的資源配置，充分發揮其扶持中小微企

業及完善社區服務的多重社會功能。為此，經研究及分析後，制定

了《社會房屋樓宇內商業空間的租賃及讓與法律制度》法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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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 法案的主要內容  

（一）法案標的  

現時除小部分社會房屋商業空間業權屬房屋局外，其餘社會房

屋商業空間的業權均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，並由財政局將商業空

間交予房屋局或其他公共職能部門使用或分配，因此，建議法案的

標的為訂定社會房屋樓宇內，屬房屋局財產或屬由其他公共部門交

予房屋局管理的商業用途空間（下稱“商業空間”）的分配、租賃

及無償讓與的法律制度。  

（二）分配方式  

按現行制度，商業空間的分配原則上透過公開招標作出，但亦

設有例外免除招標的情況。法案建議新增以下兩種免除公開招標的

情況，將商業空間作出分配：  

1.  為配合政府政策，分配予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當局指定的

機構或實體，藉此透過定額或相對低廉的租金出租商業空

間以扶持中小微企業、社會企業或文創產業；  

2.  屬經適當說明理由的特別緊急情況，例如為緊急完善位處

新區的公共房屋居民的生活配套。  

（三）招標方式  

按現行制度，商業空間是透過投標人之間的口頭出價判給予提

出最高投標金額的投標人。鑑於以密封標書方式進行招標，可讓投

標人在同等條件及平和的環境下，根據自身經營條件衡量並訂定合

適的投標金額（租金），而不受現場競投氣氛的影響，故法案建議

修改招標方式，亦即將口頭競價改為以密封標書方式進行投標，但

現行制度中價高者得的判給標準則予以維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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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招標程序及申訴機制  

因應招標方式改為密封標書，法案建議增加招標程序的相關規

定，包括開標委員會的組成、職權和決議方式、提交投標書的方式

及投標書的內容、提供臨時擔保的方式及判給等規定，並明確開標

程序出現爭議時，提出聲明異議和行政上訴的機制。  

（五）租賃期  

為加強租賃關係的穩定性，穩定經營者信心，法案建議首次租

賃期由現行制度訂定的六個月延長為三年。如屬無單方終止合同的

情況，合同即以一年期間自動續期。租賃合同續期後可每年根據統

計暨普查局公佈的最近十二個月內所記錄的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

調整租金金額。  

（六）租金及確定擔保的支付  

按現行制度，承租人須預支下一個月租金。為減輕商業空間承

租人的營運成本，法案建議取消預支下個月租金的規定，首期租金

維持在合同訂立時到期，其餘每一期租金修改為在有關月份之首個

工作日到期。  

同時，考慮到修法建議加長租賃合同期間及租金於當月支付，

故法案建議承租人須支付相等於兩個月租金的金額作為確定擔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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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租金的訂定及調整  

因應招標方式改為密封標書，法案建議透過公開招標分配的商

業空間的獲判給金額為其每月租金金額；如屬免除公開招標的情

況，租金金額則經房屋局建議並由運輸工務司司長核准。以社會互

助為宗旨的機構或實體維持免付租金。  

關於租金調整，法案建議在維持現行租金調整計算方式的基礎

上完善機制，運輸工務司司長獲賦予自由裁量權，可因應經濟環境，

綜合考量是否調整租金。  

（八）新增豁免租金機制  

為使房屋局能在公開招標開展時設置短期免租的優惠措施，以

及為應對特殊狀況對商戶帶來的經濟嚴重衝擊，法案建議新增豁免

租金機制，在經適當說明理由的例外情況下，運輸工務司司長可經

房屋局建議，在指定期間內豁免部分或全部租金的支付。  

（九）合同終止  

1. 由房屋局作出的合同終止  

考慮到首個租賃合同期增至三年而其後按一年續期，已對承

租人有一定保障，參考自由巿場的一般做法，法案建議修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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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房屋局根據現行制度的規定基於樓宇的拆卸或更改，又

或在商業空間進行妨礙維持合同的維修工程的原因，在

合同期間屆滿前單方廢止合同，承租人有權收取賠償或

由房屋局安排承租另一商業空間：  

1.1.1 承租人因確定遷出租賃的商業空間而有權收取相

當於其已支付的最後一期租金金額乘以合同期餘

下月數的賠償金額，賠償上限為十二個月；  

1.1.2 如獲房屋局安排租賃另一商業空間，承租人有權

承租該商業空間，且新租金的上限為有關區域內

自由市場的租金平均價。  

1.2 如房屋局在合同的期間或續期的期間屆滿時單方終止

租賃合同，承租人無權收取任何賠償。  

1.3 如由房屋局提出單方終止或單方廢止，應至少提前三個

月通知承租人或受讓人。  

2.  由承租人或受讓人作出的合同終止  

考慮到首個租賃合同期增至三年，無償讓與合同期維持為一

年，其後按一年續期，法案建議，擬不續期的承租人或受讓人可

在有關合同的期間或其續期的期間屆滿時單方終止合同，同樣

須提前至少三個月通知房屋局。  

此外，由於有意見認為承租人在合同期間內單方廢止合同應

對房屋局作出賠償，因此，法案建議規定，如承租人於三年合同

有效期的第一年內單方廢止合同，導致承租人喪失其已支付的

確定擔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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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在時間上的適用  

對於在法案生效前已訂立的租賃合同及無償讓給合同，法案建

議作如下處理：  

1. 上述合同繼續有效，法案關於租賃及無償讓與的規定適用

於上述合同，但關於首個租賃期為三年及承租人於三年合

同有效期的第一年內單方廢止合同導致喪失擔保的規定除

外；  

2.  上述合同以一年期間自動續期，直到房屋局按法案的規定

重新簽署合同；  

3.  因取消預支租金制度，承租人按原法例所預支有關月份的

租金視為已支付該月份的租金，而其已提供的擔保維持不

變，房屋局依職權作出相應的程序。  


